省卫健委机关直饮水机维保及滤芯更换服务合同
产品使用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北路39号

电话：027-87571028

维保服务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
地址：

电话：

为有效保障双方权益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甲方现有24台饮水机（其中委机关21台，湖光大厦1台，丁字桥院区1台，均为安吉尔牌；东湖路院区1台，为碧涞牌。）2026年度-2027年度维保及滤芯更换服务事项，订立本合同书，以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 维保及滤芯更换服务的产品和期限

1、乙方负责维保及滤芯更换服务的产品为23台安吉尔牌直饮水机、1台沁园牌直饮水机。甲方如有其他直饮水机产品需要乙方提维保或滤芯更换服务，则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售后服务内容和费用，不在本合同各条款约定的范围之内。

2、维保服务期限为2026年6月30日至2027年6月29日止，合计一年。

第二条 售后服务标准

1、在维保服务期内，如直饮水机发生故障，甲方可直接联系乙方服务电话：              反映情况，乙方需在10分钟内予以回复响应，如故障为甲方使用不当或操作失误造成，乙方需在电话里详细告之正确使用或操作方式、直至产品恢复正常。

2、乙方接到甲方故障报修后，如乙方无法通过电话或线上沟通指导甲方解决，则乙方需在甲方报修后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为甲方免费维修并解决故障，如该故障非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或非人为破坏造成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更换配件的费用和修理费。

3、本合同维保服务期内，乙方为甲方更换四次滤芯，前三次为直饮水机每使用3个月后，更换除RO膜之外的其它所有滤芯，最后一次为直饮水机使用12个月后，更换包括RO膜之内的全套滤芯，具体滤芯更换费用详见本合同第五条售后服务费用及结算方式。

4、本合同维保服务期内，乙方每月对所有直饮水机主动巡检一次，巡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水质检查、安全隐患排查、机器检验和调试、水电路检查等，水质检查出具盖有单位公章的报告材料。

第三条 乙方责任和义务

1、本合同维保服务期内，乙方需提供免费质保服务，质保内容包括除人为损坏的所有影响正常使用的产品维修维护，滤芯耗材等不在质保范围内。

2、乙方维保服务应按照本合同第二条中的维保服务标准严格执行。

3、在维保服务期内，所有非人为破坏造成的产品故障维修，乙方承诺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得额外收取费用。

4、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维保服务期内滤芯更换时间要求进行更换滤芯，所有滤芯必须是饮水机品牌原装专用滤芯。

5、乙方在维保及滤芯更换服务期间，发生的一切安全问题及责任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第四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

1、甲方需按照直饮水机产品使用使用书、正确规范使用直饮水机。

2、甲方需保障直饮水机的水电供应正常，并保障下水或排水通畅、不得堵塞，否则会导致直饮水机无法正常使用工作。

3、未经过乙方同意，甲方（或允许其他第三方）不得私自维修或拆卸直饮水机，否则由此导致的产品故障或引发任何安全问题和损失，责任均由甲方承担。

4、直饮水机出现故障后，甲方因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向乙方报修，避免机器故障或相关损失扩大。

5、直饮水机的滤芯更换服务必须由乙方提供，如甲方未经乙方同意，私自外采滤芯更换或请第三方提供滤芯更换服务，则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售后和质保服务。

第五条 售后服务费用及结算方式

1、本合同售后服务期内，所有非甲方使用不当或非人为破坏造成的产品故障维修，产生的配件费、维修费均免费，甲方无需支付费用；

2、如因甲方使用不当或人为破坏造成的产品故障维修，产生的配件费和维修费，乙方承诺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市场上同类产品同等故障维修的收费价。

3、滤芯更换服务收费标准如下：

	名称
	品牌型号
	使用时间
	数量
	合计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
	PP棉滤芯
	安吉尔牌10寸
	每3个月更换一次
	2支/台/次
	192支
	
	

	前置活性炭滤芯
	安吉尔牌10寸
	每3个月更换一次
	1支/台/次
	96支
	
	

	后置活性炭滤芯
	安吉尔牌快接型T33
	每3个月更换一次
	1支/台/次
	96支
	
	

	反渗透膜滤芯
	安吉尔牌3013RO
	每12个月更换一次
	1支/台/次
	24支
	
	

	全年整机全包维保
	1年
	1年
	
	

	合计
	


4、结算方式：本合同签订生效后，按照“先服务，后付费”的原则，每年12月1日前，乙方根据合同剩余时间及未完成的服务项目，将折算后金额以银行保函形式支付给甲方后，甲方将合同款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维保期满后，甲方将银行保函退还给乙方。乙方收款信息如下：

账户名称：

    税    号：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

帐    号：

第六条   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

1、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合同的约定，均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。

2、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理由。不能履行合同方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。

3、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，不按时巡检饮水机，一次扣除维保费用300元，造成饮水机故障及其它事故责任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连续两次未按时巡检的，甲方有权不予结算维保费用并解除合同。

4、服务期内，每次故障报修乙方未按规定时间到达现场处置的，一次扣除维保费用300元，连续两次报修未到达现场处置的，甲方有权不予结算维保费用并解除合同。

5、乙方所使用的维修配件及滤芯必须为品牌专用的原装正品，否则甲方按照正品单价假1罚4对乙方进行处罚，并有权不予结算维保费用并解除合同。

   第七条  合同生效及争议的解决

1、本合同壹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

2、双方不会因为本合同的签署，而导致违背对其有约束力的法律、法规、法令或其他有关规定；

3、合同执行中发生纠纷，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约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

甲方盖章: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人签字：      

日期：

乙方盖章：

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